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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巿公共營業場所鍋爐設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 

條文 說明 

名稱：臺北巿公共營業場所鍋爐設置暫行管理

辦法 

 

第一條 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公

共營業場所設置鍋爐之通風管理，以確保公

眾健康與生命安全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，執行機關為

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 

第三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公共營業場所，指下列營

業場所： 

一  提供冷（熱）水池、蒸烤設備供人沐浴

之場所： 

（一）溫泉浴室。 

（二）營業性浴室（含三溫暖、公共浴

室）。 

 

 

 

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。 

 

 

 

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；執行機關為本府所屬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 

一、明定本辦法所稱之公共營業場所範圍。 

二、本條各款場所之使用項目，係參照「建築物使用

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」、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規則第五條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之使用項

目」、「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」、「各類場所消防安

全設備設置標準」、「健身房〈體適能中心〉定型

化契約範本」、「瘦身美容業廣告規範」、「產後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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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提供不特定人休息住宿之場所： 

（一）觀光旅館。 

（二）旅館。 

三  提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： 

（一）室內游泳池。 

（二）健身房（體適能中心）、健身休閒

中心。 

（三）瘦身美容業。 

（四）室內體育場（館）。 

四  提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

（一）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醫院、療養院。 

（二）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

診所。 

（三）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

護理之家、產後護理機構（坐月子

中心）、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

照護機構。 

五 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。 

    本辦法所稱之鍋爐，為鍋爐及壓力容器

安全規則第二條所稱之鍋爐。但不包括電熱

理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、「坐

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」等用語。 

三、「電熱鍋爐」乙詞，源於「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

規則」第二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，該種鍋爐

因無燃燒不完全致生一氧化碳情形，爰排除本辦

法之管理範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3 

鍋爐。 

 

第四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專業人員，指下列人員： 

一  領有建築師、電機工程技師、機械工程

技師、冷凍空調技師或消防設備師證

書，並依法登記開（執）業者。 

二  參加本府或本府委託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

或團體舉辦之講習訓練，並經測驗合格

領得講習結業證書之相關執業技師。 

 

第五條    公共營業場所內設置有鍋爐者，其設置

空間及其連通或相鄰之空間，企業經營者應

設置下列設備，並每年定期委託專業人員檢

查簽證： 

一  通風設備。 

二  一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或設備。 

前項專業人員之檢查簽證結果應作成書

面紀錄，該紀錄並應存留於場所內供執行機

關查核。其檢查簽證紀錄格式，由本府工務

局定之。 

 

 

一、明定「專業人員」之資格，須為開（執）業建築

師、電機工程技師、機械工程技師、冷凍空調技

師或消防設備師。 

二、明定其他相關執業技師（國家考試科目無「建築

設備」相關科目者），應參加本府或本府委託之

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團體舉辦之講習訓練，並經

測驗合格領得講習結業證書。 

 

一、明定公共營業場所內設置鍋爐空間及與其連通或

相鄰之居室，企業經營者應設置指定設備，並每

年定期委託專業人員檢查簽證。 

二、明定專業人員之檢查簽證結果應作成書面紀錄，

並存留於現場供執行機關查核。其檢查簽證紀錄

格式，授權本府工務局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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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   公共營業場所企業經營者未依前條規定

辦理或經專業人員檢查簽證不合格者，執行

機關應實施行政指導，以督促其履行。 

前項情形經限期改善仍不履行時，執行

機關得依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、行政

執行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第七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 

明定公共營業場所企業經營者未依規定委託專業人

員檢查簽證時，執行機關之行政管理作為。 

 

 

 

 

 

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